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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眾 參 與 文 物 保 育 及 宣 傳 計 劃  
 

 
目 的  
 
 本 文 件 旨 在 告 知 委 員 文 物 保 育 專 員 辦 事 處 及 古 物 古 蹟 辦

事 處 （ 古 蹟 辦 ） 在 二 ○ ○ 九 舉 辦 的 公 眾 參 與 文 物 保 育 及 宣 傳 計

劃 。  
 
 
背 景  
 
2 .  文 物 保 育 措 施 的 推 行 工 作 成 功 與 否 ， 全 賴 市 民 大 眾 的 理

解 及 支 持 。 自 從 行 政 長 官 在 二 ○ ○ 七 至 ○ 八 年 施 政 報 告 中 宣 布

「 文 物 保 育 政 策 」以 來，政 府 一 直 積 極 推 動 公 眾 參 與 有 關 工 作 ，

以 確 保 持 份 者 的 意 見 在 文 物 保 育 工 作 中 獲 得 考 慮 。  
 
3 .  有 見 及 此 ， 文 物 保 育 專 員 辦 事 處 於 二 ○ ○ 八 年 推 行 了 一

系 列 的 公 眾 參 與 文 物 保 育 及 宣 傳 活 動 ， 包 括 ：  
 

( a )  活 化 項 目 的 公 眾 參 與 簡 介 會 — 我 們 於 二 ○ ○ 八 年

年 初 就 推 行 活 化 歷 史 建 築 伙 伴 計 劃 的 事 宜 ， 舉 辦

了 公 眾 簡 介 會 及 開 放 日 。 我 們 亦 進 行 了 為 期 三 個

月 的 公 眾 參 與 工 作 ， 以 蒐 集 公 眾 對 荷 李 活 道 前 中

央 書 院 遺 址 活 化 方 案 的 意 見 ；  
 
( b )  文 物 保 育 宣 傳 運 動 — 我 們 在 二 ○ ○ 八 年 一 月 至 五

月 期 間 舉 辦 了 一 系 列 活 動 ， 以 加 深 公 眾 對 文 物 保

育 的 認 識 和 加 強 社 區 對 文 物 保 育 的 支 持 。 這 些 活

動 包 括 攝 影 比 賽 、 專 題 展 覽 、 巡 迴 展 覽 、 公 開 講

座 和 研 討 會、導 賞 團 等。這 些 活 動 共 吸 引 逾 6 2  0 0 0
人 次 參 加 ；  

 
( c )  文 物 專 題 網 站 — 我 們 於 二 ○ ○ 八 年 一 月 推 出 文 物

保 育 專 題 網 站 ( w w w. h e r i t a g e . g o v. h k )， 截 至 二 ○ ○

九 年 一 月 底 ， 已 有 逾 3 2 4  0 0 0 人 次 瀏 覽 ； 以 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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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 文 物 保 育 通 訊 — 我 們 由 二 ○ ○ 八 年 六 月 起 出 版 雙

月 通 訊《 活 化 @ H e r i t a g e》，專 題 報 導 市 民 關 注 的 課

題 ， 以 及 文 物 保 育 專 員 辦 事 處 的 工 作 。  
 
 
二 ○ ○ 九 年 宣 傳 計 劃  
 
4 .  在 二 ○ ○ 九 年 舉 辦 的 公 眾 參 與 及 宣 傳 計 劃 ， 主 要 對 象 為

青 少 年 及 學 生 。 以 下 活 動 部 分 正 在 進 行 ， 其 餘 將 陸 續 分 階 段 展

開 ：  
( a )  調 查 青 少 年 及 學 生 對 文 物 保 育 的 認 識 和 期 望 ；  
( b )  舉 辦 歷 史 建 築 繪 畫 比 賽 ， 對 象 為 六 至 十 八 歲 的 兒 童

及 青 少 年 ， 並 把 獲 獎 作 品 印 製 成 明 信 片 ；  
( c )  訂 立 免 費 郵 寄 日 ， 讓 市 民 可 以 在 當 天 免 費 郵 寄 以 獲

獎 作 品 印 製 而 成 的 明 信 片 ；  
( d )  為 學 校 和 公 共 機 構 籌 辦 參 觀 歷 史 建 築 的 導 賞 團 ， 以

及  
( e )  為 學 生 舉 辦 影 音 製 作 比 賽 ， 藉 以 推 廣 文 物 保 育 工

作 。  
 
 
進 展  
 
5 .  文 物 保 育 專 員 辦 事 處 在 推 展 第 3 段 所 載 的 各 項 措 施 上 取

得 良 好 進 展 。  
 
( I )  青 少 年 及 學 生 調 查  
 
6 .  這 項 以 中 一 至 中 七 學 生 為 對 象 ， 分 三 個 階 段 進 行 的 調 查

剛 告 完 成 。 第 一 階 段 的 問 卷 調 查 及 隨 後 以 小 組 討 論 形 式 進 行 的

晤 談 ， 讓 我 們 知 悉 香 港 的 年 輕 人 對 本 港 文 物 保 育 工 作 的 認 識 及

關 注 程 度 ， 亦 讓 我 們 知 道 相 比 其 他 地 區 或 事 件 ， 香 港 的 年 輕 人

如 何 理 解 文 物 保 育 的 重 要 性 。  
 
7 .  在 調 查 的 最 後 一 個 階 段 ， 研 究 機 構 根 據 調 查 所 得 結 果 ，

就 如 何 加 深 年 輕 人 對 文 物 保 育 的 認 識 ， 以 及 如 何 得 到 他 們 的 支

持 和 合 作 提 出 建 議 。 該 項 調 查 所 得 的 主 要 結 果 如 下 ：  
 

( a )  總 括 而 言 ， 年 輕 人 對 文 物 事 宜 的 了 解 及 認 識 只 屬 一

般。他 們 主 要 透 過 電 視、報 章 或 雜 誌 等 主 流 媒 體 獲 得

有 關 文 物 方 面 的 資 訊 。  
( b )  大 部 分 受 訪 者 選 擇 活 化 歷 史 建 築 作 藝 術 及 文 化 用 途。 
( c )  一 般 而 言，受 訪 者 大 多 傾 向 活 化，而 非 純 粹 保 存 歷 史



3 

建 築 。  
( d )  過 半 數 受 訪 者 表 示 大 致 上 滿 意 政 府 近 來 進 行 的 文 物

保 育 和 活 化 工 作 。  
( e )  大 部 分 受 訪 者 認 為 政 府 和 學 校 需 要 加 強 有 關 文 物 方

面 的 宣 傳 和 教 育 工 作，並 應 舉 辦 切 合 青 少 年 文 化 的 宣

傳 活 動 。  
( f )  大 部 分 受 訪 者 選 擇 以 遊 學 團、本 地 參 觀 活 動、戶 外 活

動 等 方 式 ， 而 非 課 堂 授 課 方 式 ， 增 進 文 物 方 面 的 知

識。他 們 認 為 政 府 應 該 提 供 支 援，舉 辦 更 多 本 地 文 物

地 點 的 參 觀 活 動 。  
 

( I I )  歷 史 建 築 繪 畫 比 賽  
 
8 .  該 項 比 賽 將 於 三 月 二 十 一 日 及 二 十 八 日 分 別 在 上 水 廖 萬

石 堂 及 中 區 警 署 建 築 群 這 兩 個 法 定 古 蹟 內 舉 行 。 比 賽 分 兩 個 組

別（ 六 至 十 二 歲 及 十 三 至 十 八 歲 ），而 頒 獎 典 禮 會 在 四 月 十 八 日

舉 行 ， 地 點 是 經 過 活 化 的 歷 史 建 築—伯 達 尼 修 道 院 。 這 項 活 動

旨 在 透 過 親 身 參 與 ， 提 高 歷 史 建 築 在 年 輕 人 心 目 中 的 形 象 。 預

計 共 有 5 6 0 位 小 朋 友 及 青 少 年 參 加 此 項 活 動 。  
 
( I I I )  免 費 郵 寄 日  
 
9 .  繪 畫 比 賽 的 獲 獎 作 品 將 會 印 製 成 明 信 片 ， 而 二 ○ ○ 九 年

六 月 的 某 一 天 將 會 訂 立 為 免 費 郵 寄 日 ， 市 民 可 以 在 當 天 免 費 郵

寄 這 些 明 信 片 。  
 
( I V )  歷 史 建 築 導 賞 團  
 
1 0 .  我 們 將 於 四 月 至 七 月 期 間 推 行 一 項 試 驗 計 劃 ， 安 排 學 校

及 團 體 參 加 為 中 區 警 署 舉 辦 的 導 賞 團 。 導 賞 團 每 周 舉 辦 兩 次 ，

歡 迎 中 學 生 參 加 ， 預 計 會 有 大 約 四 千 名 學 生 受 惠 。  
 
11 .  我 們 從 試 驗 計 劃 汲 取 了 經 驗 後 ， 會 為 其 他 歷 史 建 築 舉 辦

類 似 的 導 賞 團 ； 虎 豹 別 墅 可 能 是 下 一 個 參 觀 地 點 。 非 牟 利 機 構

將 獲 邀 請 與 政 府 合 作 籌 辦 這 些 導 賞 團 。  
 
1 2 .  舉 辦 導 賞 團 的 主 要 目 的 是 令 學 生 更 容 易 前 往 歷 史 建 築 參

觀 ， 從 而 加 深 他 們 對 文 物 保 育 的 認 識 和 了 解 。  
 
( V )  影 音 製 作 比 賽  
 
1 3 .  我 們 將 會 邀 請 中 學 生 遞 交 有 關 推 廣 本 港 文 物 保 育 工 作 的

短 片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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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4 .  該 項 比 賽 將 於 二 ○ ○ 九 年 第 四 季 舉 行 ， 有 關 這 項 活 動 的

詳 情 將 於 稍 後 公 布 。  
 
 
持 續 進 行 的 計 劃  
 
1 5 .  古 蹟 辦 將 繼 續 與 各 專 業 、 民 間 和 社 區 團 體 （ 如 香 港 建 築

師 學 會 和 各 大 學 ）合 作，舉 辦 各 項 文 物 保 存、教 育 及 宣 傳 計 劃 ，

並 在 這 方 面 提 供 支 援 和 意 見 。  
 
1 6 .  自 屏 山 鄧 族 文 物 館 暨 文 物 徑 訪 客 中 心 在 二 ○ ○ 七 年 開 放

以 來 ， 古 蹟 辦 便 已 邀 請 各 中 學 在 該 中 心 舉 行 展 覽 。 現 計 劃 邀 請

新 一 批 學 校 在 二 ○ ○ 九 年 九 月 開 始 安 排 舉 行 展 覽 。 此 外 ， 香 港

文 物 探 知 館 將 繼 續 作 為 休 閒 活 動 和 學 習 的 平 台 ， 舉 辦 多 項 讓 學

校 、 家 庭 和 公 眾 參 與 的 活 動 ， 藉 此 向 學 校 和 公 眾 推 廣 文 物 。  
 
1 7 .  古 蹟 辦 在 一 九 九 七 年 推 出 文 物 之 友 計 劃 ， 旨 在 鼓 勵 市 民

為 文 物 保 育 及 推 廣 工 作 提 供 義 務 服 務 ， 包 括 巡 查 某 些 法 定 古 蹟

的 狀 況 、 向 遊 客 進 行 意 見 調 查 、 為 古 蹟 辦 的 通 訊 和 網 頁 進 行 編

輯 工 作 等。該 計 劃 已 累 計 招 募 逾 5 7 5名 會 員。會 員 獲 邀 出 席 有 關

本 地 文 物 地 點 的 講 座 、 參 觀 文 物 地 點 和 歷 史 建 築 、 參 加 為 服 務

社 區 而 舉 辦 的 培 訓 課 程 ， 以 及 參 與 有 關 文 物 保 育 的 義 務 工 作 。

現 計 劃 在 二 ○ ○ 九 年 年 初 招 募 新 一 批 文 物 之 友 會 員 。  
 
1 8 .  古 蹟 辦 在 二 ○ ○ 四 年 推 出 青 少 年 文 物 之 友 試 驗 計 劃 ， 對

象 為 本 港 學 生 。 這 些 青 少 年 文 物 之 友 積 極 參 與 各 項 文 物 推 廣 活

動 及 義 務 工 作 ， 例 如 製 作 青 少 年 文 物 之 友 網 頁 、 籌 辦 活 動 、 成

為「 文 物 小 記 者 」，以 及 協 助 清 潔 古 蹟 等。古 蹟 辦 在 二 ○ ○ 八 年

招 募 了 新 一 批 青 少 年 文 物 之 友 ， 現 正 安 排 有 關 本 地 文 物 和 導 賞

技 巧 的 訓 練 。  
 
 
徵 詢 意 見  
 
1 9 .  請 委 員 就 公 眾 參 與 及 宣 傳 計 劃 ， 並 就 計 劃 的 推 行 事 宜 提

供 意 見 。  
 
 
 
文 物 保 育 專 員 辦 事 處  
二 ○ ○ 九 年 二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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